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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6_9E_97_E4_c80_319004.htm 国家林业局关于启动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林资发〔2006〕163

号)辽宁、吉林、江苏、福建、陕西、甘肃省林业厅（局），

国家林业局华东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是

林业长远规划的内容之一，是实现林地科学管理、优化用地

结构、保障生态用地、提高林地利用效率的基础。《国务院

批转国家林业局关于各地区“十一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

审核意见的通知》（国发〔2005〕41号）中明确提出要依法

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为此，我局决定正式启动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作，并确定辽宁省北票市、吉林省敦化

市、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福建省永安市、陕西省吴起县、

甘肃省泾川县等6个县（含市、区，下同）作为林地保护利用

规划编制试点县。 为切实做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

作，我局制定了《试点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规范》（见

附件），现下发给你们，同时，结合试点工作需要提出以下

要求。 一、各有关省林业厅（局）要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切

实负起协调与指导职责，认真把关，并给予试点县相应的支

持。同时，要及时将我局开展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

作有关情况正式通知各试点县人民政府。 二、国家林业局华

东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作为试点工作技术支持单位，要成立

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技术工作组，明确人员，落实责任，

做好各试点县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及时解决试点工作中

的问题。 三、各试点县要成立由县政府领导和县林业（农林



）局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农林）局，作为试点

工作的领导与组织机构。同时，试点县林业（农林）局要成

立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项目组，具体负责编制工作。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